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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国 际人权法的发展在
一定程度上改变 了 以 国 家主权与 国 际礼让原 则 为主导的 引 渡制

度的传统格局 。 在 引 渡事务中 ， 国家对个人行使管辖权与承担 国 际人权义务之 间的 关 系呈现相互

交集的发展态势 ， 引 波被请求国所作 引渡决定可能违反特定人权义务 。 与 引 渡相关联的 国际人权义

务主要包括禁止歧视的义务 、 禁止酷刑或其他处罚 的义务 、 对生命权保护的义务以及公正审判 义务

等 。 从引 渡案件的 国际实践来看
，
国 际 司 法机构与人权条约机构的 审查对象并非是一 国的整体人权

状况或 司法制度
，
而是具体的人权义务

；
审查方法强调

“

个案审查原则
”

和
“

真正风险原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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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引渡制度在产生与演进的几百年间 ，

？ 并非基于习惯法对国家施加义务而存在 ， 而是建立于

国际合作的基础之上 。

？ 国际法规范调整范围的不断拓展和内容 日渐充盈 ，
对引渡制度的建构以

及引渡国际合作实践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 ，
国际人

权法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 其对个人基本权利的广泛关注反映在国际社会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等各

个领域 。 国际人权法得到逐步推广 ， 最终触及并渗入引渡领域——无论是国内引渡法律的制定与

实施 ， 还是国际引渡条约的缔结与执行 ， 都开始注重检审引渡中的个人权利问题 。

？
由此 ， 引渡

制度从关注国家间合作关系向侧重保护个人基本权利发生转向 。

？ 特别是 ，
近年来 国际司法机构

与人权条约机构相继以国际人权公约中的有关条款为依据 ， 来确定或者讨论被请求国的引渡决定

或引渡行为是否违反人权义务 。

当前 ， 跨国有组织犯罪 日益猎獗
，
国际社会亟需通过加强国家间包括引渡在内的刑事司法协

助或国际合作来应对这一挑战 ， 由此不可避免地在有效制止犯罪的 国际
“

合作性
”

需求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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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渡中 的人权问题探究

个人基本权利的
“

保护性
”

需求之间形成张力 ，

？ 从而要求引渡制度必须在尊重人权和抑制犯罪

两者间建立一种平衡 。 因此 ， 从国际法视角对引渡中的人权问题加 以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本文主要以国际立法与国际实践为切人点 ， 并结合有关国家实践 ，
从引渡中的人权问题的缘起与

发展 、 表现形式及性质 、 在实践中的适用等方面 ， 揭示人权问题在现代引渡制度中的现状
，
分析

其适用的规则 ， 阐释其发展趋势 ， 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对我国引渡中的人权问题的思考 。

一 引渡中人权问题的缘起与发展

引渡制度是被请求国将被指控或被定罪的个人移交至请求国进行起诉或执行判决的国际刑事

司法合作与协助法律制度 。

？ 传统引渡制度建立在国家主权与国际礼让原则基础上
，
也体现了国际

社会打击和惩罚严重犯罪的共同诉求 。 引渡包含两项基本要素 ： 其
一

， 请求国和被请求国基于主权

Ｘ才管辖权的行使 ； 其二 ， 请求国与被请求国之间关于移交被指控或被定罪个人的请求和 回应 。

国家在其领域内对个人行使管辖权的 主权行为是引渡制度运行的基础 。

？ 托马斯 ？ 罗斯

（
ＴｈｏｍａｓＲｏｓｅ

） 曾强调 ：

“

历史上的引渡是彰显 国家对个人具有至高权力的方式和实践 ；
逃犯构

成对国家至高权力的侮辱
，
如果不惩罚罪犯意味着国家保护其公民的主权职责和权威受到挑战

，

引渡是应对这
一挑战的途径 。

” ？ 同时 ， 国际礼让原则是请求国 向被请求国提出 引渡请求实施的

保障 。 早在 １ ８９６ 年 ， 美国法官拉塞尔 （
Ｒｕｓｓｅｌｌ

） 就提及 ， 引渡法建立在不允许犯罪分子逍遥法

外并体现文明社会共同利益的原则基础上
；
同时它是国际礼让的组成部分 ，

即
一个国家应当协助

其他国家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

？ 国际礼让原则要求国家在行使管辖权的主权权利与实施引渡行

为的互惠义务之间取得平衡与协调 ， 既要避免因国家管辖权的积极冲突导致被引渡人面临多重指

控的风险
，

？ 又须防止因国家怠于履行互惠义务而使罪犯逃脱指控或惩罚 。

？ 因而 ， 为确保国家

间引渡合作的有效运行 ， 长期以来 ，
主导国家利益与对外关系 的国家主权和国际礼让原则在引渡

制度中居于主要地位
；
相应地 ， 引渡制度绝少考虑个人的基本权利问题 。

？

联合国成立以来 ， 《世界人权宣言》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等一系列国际人权法

律文件的制定全面建立了国际人权法律制度 ， 并确立了人权国际保护的宗旨和原则 ， 从而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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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现代 国际法普遍认为国家管辖权包括属地管辖权 、 属人管辖权 、 保护性管辖权和普遍性管辖权 。 由 于多种管辖原则

并存
， 可能会对同

一刑事案件竞相行使管辖权 ，
往往导致

“
一事再理

”

和
“
一事两诉

”

的现象 。

⑦ 促进 国际社会为打击犯罪而开展的合作
， 弓 丨渡制度中确立 了或引渡或起诉 （

ａｕｔ ｄｅｄｅｒｅ ａｕｔ
ｐ
ｕｎｉｅｒ ） 原则 。 参见黄风 ：

《

“

或引 渡或起诉
”

法律问题研究 》 ， 载 《中 国法学》 ２０ １３ 年第 ３ 期
，
第 １９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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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改变了以国家利益与对外关系为主导的引渡制度的传统格局 ， 国家对个人行使管辖权与承

担人权义务之间呈现出相互交集的态势 。 这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

（

一

） 国 际立 法方面

在国际立法层面 ，
１９５ １ 年 《关于难民地位公约》 确立的

“

不推回原则
”

，
要求任何缔约国不得将

难民驱逐或送回 （

“

推回
”

） 因种族 、 宗教 、 国籍 、 参加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等致其生命

和 自 由受威胁的国家 。

①
当时这

一条款仅适用于难民遣返问题 ， 并没有推及引渡活动的范畴 。

②

率先将不推回原则与引渡事务相联系的国际法律文件是 １ ９５７ 年 《欧洲引渡公约》 。 该公约参

照了不推回原则的基本内容
，
规定在引渡领域 ，

“

被请求国有充分理由确信 ， 针对普通犯罪提出

的引渡请求是基于种族 、 宗教 、 国籍 、 政治见解等原因 ， 应当拒绝引渡
”

。

？ 与保护个人权利密

切相关的不推回原则开始被纳入引渡领域 。 作为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之
一

的 １ ９８４ 年 《禁止酷刑

或其他残忍 、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 以下简称 《禁止酷刑公约》 ） 是直接确立

引渡行为与保护个人权利之间联结关系 的第一部国际人权公约 。 它明确将保护个人免受酷刑列为

不得实施引渡的事由 。 其第 ３ 条第 ２ 款规定 ， 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国家将有遭受酷刑

的危险 ， 任何缔约国不得将该人驱逐 、 遣返或引渡至该国 。

（

二
）
国际实践方面

实际上 ， 国际司法机构审理引渡中 的人权问题的历史并不长 。
１９８９ 年欧洲人权法院审理的

索艾林案 是这一国际实践的起源 。 该案中 ， 英国政府作出将申

诉人索艾林移交至美国的引渡决定 ， 导致其可能在美国被处于死刑 。 为此 ， 索艾林指控英国的引

渡决定违反了欧洲 《保护人权与基本 自 由公约》 （亦称 《欧洲人权公约 》 ） 第 ３ 条 、 第 ６ 条第 ３

款第 ３ 项和第 １ ３ 条的义务 。

？

由于 《欧洲人权公约 》 的条文并没有直接规范引渡事务 ， 如何在引渡行为与该公约的人权

义务之间建立因果关系是本案的核心问题之一 。 欧洲人权法院在这一问题上作了突破性的尝试 。

首先 ， 欧洲人权法院认为 ， 《欧洲人权公约 》 各项条款没有赋予个人享有不被引 渡 （
ｒｉｇｈｔ

① 参见 《关于难民地位公约 》 第 ３３ 条 。

② １９８０年
，
联合国难民事务髙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通过

“

影响难民引渡问题
”

的第 １７ 号决议才直接将保护个人基本权

利的
“

不推回原则
”

与国家的引渡行为联系起来 。 决议提及 ：

“

认识到难民应受保护
，
不被引 渡到他们根据 １９５１ 年

《关于难民地位公约》 第 １（
Ａ

）（
２ ） 项所列举的条件有充分理由惧怕在那里会遭受迫害的国家

，
请各国在订立引渡条约

或制定有关引渡的任何国家立法时 ， 应充分考虑到不推回原则 ， 希望各国适用现有的引渡条约时
，
应适当顾及不推回原

则 。

”

参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 ： 《关于难民国际保护问题的结论》 ， 联合国难民署 １９８５ 年版
，

第 ３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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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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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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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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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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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ｌａｓｔｖ ｉｓｉ

ｔｅｄＭａ
ｙ

７
，２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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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 《欧洲人权公约 》 第 ３ 条规定
，
不得对任何人施 以酷刑或者是使其受到非人道的或者是侮辱的待遇或者是惩罚 ；

第 ６

条第 ３ 款第 ３ 项规定 ， 凡受刑事罪指控者具有下列最低限度的权利
，
即由他本人或者由他自 己选择的律师协助替 自 己

辩护
，
或者如果他无力支付法律协助费用的 ，

则基于公平利益考虑 ， 应 当免除他的有关费用 ； 第 １３ 条规定
，
在依照

本公约规定所享有的权利和 自由受到侵犯时 ，
任何人有权 向有关 国家机构请求有效的救济 ， 即使上述侵权行为是 由

担任公职的人所实施的 。 对此
，

《欧洲人权公约》 人权委员会的裁决意见是英国引渡决定违反了第 １ ３ 条
，
并没有违

反第
３条和第 

６
条第 

３
款第

３项 。 参见 
Ｓｏｅｒｉｎ

ｇ
＾ ． ｔ ／

ｉｅｔ／ｍ

＇

ｉｅｄＡ
ｐｐ

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ｏ ．１ ４０３８／８８
， ｐ

ａｒａｓ． ７６
－

７８ 。

？
５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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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ｔｔｏｂｅｅｘｔｒａｄ ｉｔｅｄ
） 的权利 ，

？ 因此 ， 引渡被请求国作 出的引渡决定或引渡行为本身并不构成对

个人权利的侵犯 。

同时
，
欧洲人权法院裁定 ， 被请求国有可能亭多弓 半牟寧弓 而违反人权义务。 这种

因果关系建立在笔者概括为
“

溢出效应
”

的基础ｉｉ ：褚

？

（
丨 果的溢出效应 。 欧洲人

权法院认为 ，
尽管被请求国的引渡决定本身没有侵犯个人权利 ， 但如果个人因为引渡决定导致面

临权利遭受侵犯 的真 正风险 （ ｒｅａｌｒｉｓｋ
） ， 并且这 种风险又 是 引渡行为必要 的 、 可 预见 的

（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ａｎｄｆｏｒｅｓｅｅａｂｌｅｃｏｎｓｅｑ

ｕｅｎｃｅｓ
） 后果 ， 那么被请求国的引渡决定就违反了相应的人权义

务 。
？
（

２
） 管辖的溢出效应 。 欧洲人权法院认为 ， 虽然 《欧洲人权公约》 第 １ 条的规定是

“

缔约

国应当给予在它们管辖之下的每个人获得本公约第
一

章所确定的权利和 自 由
”

， 意在为 国家保障

其管辖范围内的个人的权利设定义务 ， 但是 ， 只要被请求国所作引渡决定的可预见后果是个人面

临人权遭受侵犯的真正风险 ， 那么 ，
即便这种侵犯人权的风险发生在另一国管辖范围 内 （ 即引渡

请求国的管辖范围内 ） ， 并且即使该请求国并非公约的缔约国 （该案的引渡请求国美国不是 《欧

洲人权公约》 的缔约国 ， 笔者注 ） ， 被请求国的引渡决定也违反了公约下的相应保护义务 。
？

索艾林案在世界范围内对各国引渡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 被学界誉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

件 。
？ 长期以来 ， 基于国家主权和国际礼让原则 ，

国内司法机构在引渡的司法审查上奉行非调查

规则 （
ｎｏ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ｒｕｌｅ

） ，
即对个人被引渡之后在外国可能受到的待遇不予审查和过问 ，

而是交由

负责对外事务的行政机构加以判断处理 。 索艾林案是引渡领域首例 由 国际司法机构对引渡行为是

否违反人权义务作出裁定的案件 ， 从此开始了国际司法机构审查引渡 中的人权问题的实践。

其后 ，

一

般性人权公约下的个人来文申诉案件对引渡人权的国际实践进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 １９９３ 年
一

１９９４ 年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的条约机构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 （ 以下

简称人权事务委员会 ）

？ 先后审理了三起针对加拿大提起的个人来文申请 （ 以下简称涉加拿大三 ．

案件 ） ，

？ 分别为金德勒诉加拿大案 （
ｉＳｎ＆ｒＣａｎａｄａ

） （ 以下简称金德勒案 ） 、

？ 吴智达诉加拿

大案 （
ｉＶ
ｇＣａｎａｄａ

）

？ 和考克斯诉加拿大案 （
Ｃ〇ｕ．Ｃａｎａｄａ

） （ 以下简称考克斯案 ） 。
？ 涉

（ＤＳｏｅｒｉｎｇ
ｖ．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 ｔｐ

ａｒａ ．８５ ．

②Ｓｏｅｒｉｎｇ
ｖ，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

ｄｏｍ
， ｐ

ａｒａ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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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 ｔｈｅＵｎｉ

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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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 ．

④Ｅｌ
ｉ ｚａｂ ｅｔｈ Ｂｕｒｌｅ ｓｏｎ

，
ｗ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Ｔｅ ｒｒｏ ｒ

ｉｓｔＥｘ 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

ｐ
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 Ｄｉ 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ｔｏ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ｌＤｅａｔｈ

Ｐｅｎａ
ｌ
ｔ
ｙ Ｊ

ｕｒｉｓｐ
ｒｕｄｅｎｃｅ

”

， （
２００５

 ）６８Ｌａｗ；９０９
， ｐ

．
９ １０．

⑤ 人权事务委员会是根据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 ２８ 条规定设立的 由 １ ８ 名人权问题专家以个人身份选出

和组成的机构 。 我国学者认为 ，
就性质而言 ，

人权事务委员会既不是
一个司 法机构 ，

也不是准司法机构或具有准司

法职权
，
而是一个条约机构或

“

专家机构
”

。 参见朱晓青 、 柳华文 ： 《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 〉 及其实施机

制》 ，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 第 １２６ 页 ； 孙世彦 ： 《 〈公民及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 〉 缔约国 的义务 》 ， 社会科学

文献 出版社 ２０ １２ 年版 ， 第 ５０ 食 。

⑥ 自 １９７６年开始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人权事务委员会已相继接到个人关于引渡行为侵犯了公约权利的

申诉 。 １９ ７６年至 丨９９ １ 年 １５ 年间 ，
人权事务委员会共受理 ５ 起与 弓 丨渡有关的个人来文。 由于这 ５ 起案件均因为证据不

足问題被决定 不予受理 ，
并未触 及引 渡与人权 保护 的实体性问题

，
因 而未受 到国 际社会 的关注。 参 见 Ｊｏａｎｎａ

Ｈａｒｒｉｎ
ｇ
ｔｏ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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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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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 ｃａｌ Ｒｉ

ｇ
ｈｔｓ

１ ＊

，
（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

３２
Ｑｕｅｅｎ

＊

ｓ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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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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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 Ｎ． Ｄｏｃ． Ｃ ＣＰＲ／Ｃ／４９／Ｄ／４６９／ １ ９９１（ １９９４ ） ．

⑨細ｉａ
，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ｉｏｎＮｏ． ５３９／ １ ９９３

，Ｕ
． Ｎ．Ｄｏｃ ．

ＣＣＰＲ／Ｃ／５２／Ｄ／５３９／ １９９ ３０ ．（ １９９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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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三案件中
，
申诉方和被申诉方均提交了大量证据并进行了充分的答辩

，
使得人权事务委员

会有机会对案件的事实进行全面审查 ，
并从法律上阐释了引渡行为与一般性国际人权公约之间的

关系 ， 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

？ 对引渡行为与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义务关

系 的解析 ，
人权事务委员会肯定并沿袭了欧洲人权法院的主要观点 ， 认为 ： ⑴ 《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 并不保护个人不被引渡的权利 。 但是 ， 如果引渡行为与侵犯人权的行为相关

联 ， 那么可以依据公约的相应条款确定国家是否因引渡行为违反人权义务 （
２

） 如果缔约国在

本国管辖范围内针对个人作出 的引渡决定
，
导致该个人的基本权利在其他国家面临侵犯的真正风

险 ， 则该缔约国的引渡决定则可能违反了特定的公约义务 。
？

需要指出的是 ， 文中提及的国际实践既有欧洲人权法院审理的案件
，
也包括 《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 》 人权事务委员会受理的个人来文申诉 。 欧洲人权法院是国际司法机构 ， 其作出

的裁定具有法律效力
，
对 《欧洲人权公约》 缔约国产生法律拘束力

；
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 人权事务委员却不是国际司法机构 ， 只是人权条约机构 ，
没有权力像欧洲人权法院

一

样作出具有约束力的判决 ， 因而 ， 其审议个人来文申诉所出具的决定在原则上属于不具有约束力

的建议。

④

二 引渡中人权问题的表现形式及其性质

虽然国际人权法为个人基本权利提供了全面的法律保障 ， 但是在引渡领域 ，
究竟哪些人权条

款能够直接制约引渡行为从而保障被引渡人的个人权利呢 ？ 对此 ，
无论国际立法 、 国际司法实践

或各国国内法并未达成共识 。 现有的 国际人权公约直接规范引渡事务的人权条款非常有限 ，
主要

包含两项 ， 即
“

不推回原则
”

和禁止酷刑条款 。 同时 ， 从引渡案件的 国际实践来看 ，
与引渡相

关联的国际人权义务的范畴也并不宽泛 ， 主要包括禁止酷刑或其他处罚的义务 、 对生命权保护的

义务和公正审判义务等 。 下面针对这些人权条款与引渡行为的关系及其性质分别加以阐释 。

（

一

） 引 渡 中的禁止歧视原则

禁止歧视原则是国际人权法的一项普遍性原则 。 禁止引渡中的歧视的 国际立法可以追溯到

１ ９５ １ 年 《关于难民地位公约 》 保护难民的
“

不推回原则
”

。 根据适用领域的不同 ，
有学者作了称

谓上的区分
，

“

不推回原则
”

用于指称难民的遣返 、 驱逐行为
，
涉及引渡问题

，
则被称为引 渡的

“

歧视条款 

”

（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 ｌａｕｓ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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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

ＲｅｃｅｎｔＤ ｅｖｅ
ｌ
ｏ
ｐ
ｍｅｎ ｔｓｉｎ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Ｅｘ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

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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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Ｌａｗ ３３

，

ｐ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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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



引渡 中的人权问题探究

当前 ，

“

歧视条款
”

已经被多边国际公约 、 双边引渡条约以及各国国 内 引渡法广泛援引作为

拒绝外国引渡请求的事由 。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联合国大会第 ４５／１ １ ６号决议通过了 《引渡示范条

约》 （
ＭｏｄｅｌＴｒｅａｔｙｏｎＥｘ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 。

①
《引渡示范条约》 将

“

歧视条款
”

列为
“

拒绝引渡的强制性

理由
”

（
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ｇ

ｒｏｕｎｄｓ
） ， 规定为 ： 被请求国有充分理由确信引渡请求的提出是基于个人的种

族 、 宗教 、 国籍 、 族裔本源 、 政治见解 、 性别或身份等原因 ， 或确信个人基于上述原因而受到偏

见
， 则不得批准引渡 。

？ 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 （
Ｕｎ 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ｉｃｅｏｎＤｒｕ

ｇ
ｓａｎｄＣｒｉｍｅ

） 特

别强调了这一条款的反对
“

歧视
”

的 目 的 ，
指 出该条款 中

“

种族 、 宗教 、 国籍 、 族裔本源 、 政

治见解 、 性别或身份
”

等各因素就性质而言属于歧视性问题 ， 旨在防止引渡请求具有歧视性目 的

或被引渡人因歧视性因素遭受偏见 。

？

“

歧视条款
”

亦是双边引渡条约和各国国 内引渡立法中的重要条款 。

④ 例如 ， 我国 《引渡法 》

第 ８ 条第 ４ 款规定 ， 当被请求引渡人可能因其种族 、 宗教 、 国籍 、 性别 、 政治见解或者身份等方

面的原因而被提起刑事诉讼或者执行刑罚 ， 或者被请求引渡人在司法程序中可能由 于上述原因受

到不公正待遇的 ， 应当拒绝外国提出 的引渡 。 值得一提的是 ， 即使在追求引渡合作效率 、 打击跨

国有组织犯罪领域 ， 保障个人权利的引渡
“

歧视条款
”

也同样受到重视 。 《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

约》 第 ９ 条 ， 《联合 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 第 ６ 条第 ６ 款 ， 《联合国打击跨

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 第 １ ６ 条第 １４ 款
，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第 ４４ 条第 １５ 款等都规定 了引 渡
“

歧视条款
”

。 这些旨在惩罚犯罪的 国际刑法类公约当中普遍包含保护引 渡中个人免受歧视性待

遇的条款充分展示了现代引渡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 ， 即在打击严重国际犯罪领域
，
越来越注重对

个人权利的保护 ， 其中 ， 禁止对个人歧视义务具有重要的法律地位 。

（
二

）
引 渡 中的禁止酷刑或其他残忍 、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国际人权法全面禁止和防止对个人的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 、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

罚 （ 以下简称
“

酷刑或其他待遇
”

）
。 这种禁止是绝对的

，
该义务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存在例外

，

目 的在于保护所有人免受各种形式的人格尊严侵犯 ，
无论其是否身处被剥夺 自 由的境地 。

？
针对

引渡行为 ， 作为国际核心人权公约之一的 《禁止酷刑公约》 强调如果个人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
，

任何缔约国不得进行引渡 。 同时 ， 在引渡案件的国际实践中 ， 禁止酷刑与其他待遇条款是个人抗

辩被请求 国引渡决定的主要事由之一 。 要全面理解引渡行为与禁止酷刑或其他待遇的人权义务标

准之间的关系 ， 应厘清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

① 《引 渡示范条约 》 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经 由联 合 国大会第 ５２／８８ 号决议作 出 修改 。 Ｍｏｄ ｅｌＴｒｅａｔ
ｙ

ｏｎＥ ｘ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

ｈｔｔ
ｐ ：／／ｗｗｗ ．ｕｎｏｄｃ ．ｏｒ

ｇ
／ｐｄｆ／ｍ ｏｄｅ Ｉ

＿ｔｒｅａｔ
ｙ＿

ｅｘ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ｐ
ｄｆ（

ｌａ 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 Ａ
ｐ
ｒｉｌ

２ １

，２０
１ ５

） 〇

②Ｍｏｄｅ ｌ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Ｅｘ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
ａｒｔ

ｉｃ ｌｅ３（
ｂ ） 

？

③ＴｈｅＵｎｉ 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ｎＤｒｕ
ｇ
ｓ ａｎｄＣｒｉｍｅ

，

“

Ｒｅｖｉ ｓｅｄＭａｎｕａｌｓ ｏ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Ｔｒｅａｔ
ｙ
ｏｎ Ｅｘ ｔｒａｄ 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ｎ ｔｈｅＭｏｄ ｅｌ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ＭｕｔｕａｌＡｓｓｉｓ ｔａｎｃｅ ｉ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Ｍａｔｔｅｒｓ
’
’

， ｐ
． １７

，ｈｔ ｔ
ｐ ：／／ｗｗｗ． ｕｎｏｄｃ

． ｏｒ
ｇ
／
ｐｄ

ｉＸｍｏｄｅｌ
一ｔｒｅａｔ

ｙ＿ｅｘｔｒａｄｉｔｉ ｏｎ
一ｒｅｖｉ ｓｅｄ

—

ｍａｎｕａｌｐｄｆ（ 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 ｅｄ Ａ
ｐ
ｒｉｌ２ １

，２０１ ５ ） ．

④ 参见Ｄｒ．ＯｔｔｏＬａｇｏｄｎｙ
’ １

ａｎｄＳｉ
ｇ
ｒｕｎＲｅｉｓｎ ｅｒ

，
Ｍ


Ｅｘｔ

ｒａｄｉｔ
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ＨｕｍａｎＲｉ

ｇ
ｈｔｓ ａｎｄ

＊

Ｅｍｅｒ
ｇｅｎ

ｃ
ｙ
－Ｂｒａｋｅ 

＊

Ｊｕｄｇ
ｍｅｎｔｓ－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Ｅｕｒ ｏｐｅａｎＳｕｒｖｅｙ

”

， ｐ
． ２４９

，

ｎｏｔｅ６０
，
作者列举了包含歧视条款的引 渡条约有 ： 奥地利与澳大利亚 １９７３ 年

引渡条约
，
奥地利与加拿大 １９６７ 年引渡条约 ，

比利时与澳大利亚 １９ ８５ 年引渡条约等 １９ 项双边引渡条约 。 另外 ，
我

国生效的 ３ １ 项双边引渡条约中有 ２７项条约包含歧视条款。

⑤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 《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关于被剥夺 自 由者遭受酷刑和残忍 、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问题的政策 》
，

载 《红十字国际评论 ２０ １ １ 年文选》 ，
法律出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１４７－ １４ ８ 页 。

？

５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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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引渡行为与禁止酷刑或其他待遇义务的因果关系

在国际人权法上 ， 引渡行为属于中性 （
ｎｅｕｔｒａｌ

） 行为 ， 其本身并不构成对个人权利的侵犯 。
①

并且 ， 引渡中的酷刑或其他待遇是引渡行为实施之后的行为 ，
属于后引渡 （ ｐ

ｏｓｔ
－ｅｘ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 行

为 。 因此 ， 确立引渡行为与禁止酷刑或其他待遇的人权义务之间的因果关系是认定引渡行为是否

违反人权义务的关键所在 。

欧洲人权法院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 》 人权事务委员会分别在索艾林案和涉加

拿大三案件中将引渡行为与禁止酷刑或其他待遇的人权义务通过两个因素连接起来 ：

一是酷刑或

其他待遇属于潜在的 、 预期性的真正风险 ；

二是酷刑或其他待遇是实施引渡行为的必要的 、 可预

见的后果 。
？ 这就是前文提及的后果溢出效应 。 其理由是

，
在法理上由 于引渡行为是酷刑或其他

待遇得以实施的前因 ， 从而被请求 国因其引渡行为构成酷刑行为的参与者 （ ｐ
ａｒｔｉ ｃｉｐ

ａｔｏｒ
） ，
应当

与实际实施酷刑行为的请求 国承担违反禁止酷刑义务的共同责任 （
ｃｏ－

ｒｅｓ
ｐ
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 。

？ 与此同

时 ， 欧洲人权法院和人权事务委员会还认定 ， 符合两个连接因素所建立的 因果关系突破国际人权

公约对个人保护管辖范围限制 ，

？ 被请求国以酷刑行为或其他待遇发生在引 渡请求国而非被请求

国管辖范围内为由抗辩其引渡行为的主张不成立 ， 即前文提及的管辖溢出效应 。

２ ． 引渡中的酷刑或其他待遇的事实构成

国际司法机构与人权条约机构通过
“

溢 出效应
”

最大限度地将禁止酷刑义务附加于引渡行

为 。 与之不同 ， 判定酷刑或其他待遇行为的事实构成时 ，

？
两个机构 的态度都较为保守与慎重 。

因为后者涉及实体法问题 ， 并且与
一

国的刑事司法制度紧密相关 ， 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 ， 严格依

据法律加以判断 。 对于酷刑或其他待遇的构成 ， 引渡案件的国际实践确立了以下几项原则 。

第一
，
个案审查原则 。 这一原则是由欧洲人权法院在索艾林案中首先确立的 。 欧洲人权法院

在该案中强调 ， 判断究竟是否构成酷刑或其他待遇应当采取个案审查原则 ， 通过分析具体案件中

的所有情况予以酌定 （
ｄｅ
ｐ
ｅｎｄｓｏｎａｌｌｔｈｅｃ 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ｏｆ ｔｈｅｃａｓｅ

） ， 并且要考虑到公约所寻求的

社会普遍性利益需求与个人基本权利保护要求之间的平衡 。

？ 这种个案审查 的方法受到涉加拿大

三案件等后续一系列国际实践的肯定和遵行 。 可以说 ， 个案审查原则是国际司法机构和人权条约

机构判定引渡行为是否构成违反禁止酷刑或其他待遇的 国际义务的一项重要方法和基础性原则 。

第二 ， 严重程度原则 。 欧洲人权法院在索艾林案中指出 ， 对
“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

①Ｃｈｒｉｓｔ ｉｎｅＶａｎＤｅｎＷ
ｙ
ｎ
ｇ
ａｅｒｔ

，
４ ＜

Ａｐｐｌ ｙ
ｉｎ

ｇ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 ＨｕｍａｎＲｉ

ｇｈ
ｔ ｓｔ ｏＥｘ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

：Ｏｐｅｎｉｎ
ｇＰａｎｄｏ ｒａ

’

ｓＢｏｘ ？

”


，

ｐ
． ７６ １ ． 例如

，
欧洲人权法院在索艾林案中主张 ， 《欧洲人权公约》 各项条款没有赋予个人享有不被引渡 （ ｒｉｇｈｔｎｏｔ ｔｏ

ｂｅｅｘｔ ｒａｄｉｔｅｄ ） 的权利 ，
引 渡被请求国作出 的引渡决定或引 渡行为本身并不构成对个人权利的侵犯 。

②Ｌｅｓｌ ｉｅＡｎｄ ｅｒｓｏｎ
，

Ｍ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
ｇ

ｔｈｅＲｉ
ｇ
ｈｔｓｏｆ

ｔｈｅＲｅ
ｑ
ｕｅｓｔｅｄＰｅｒｓｏｎｉｎＥｘｔｒａｄｉｔｉ 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 ｎ

ｇ
ｓ

：ＡｎＡｒ
ｇ
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ａ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
”

，
（ 

１９ ８３ ）４ＭｉｃＡｉｇａｒａ１ ５３
，ｐ

．１ ５４．

③Ｃｈｒｉｓ ｔｉｎｅＶａｎ
Ｄｅｎ Ｗｙ

ｎ
ｇ
ａｅｒｔ

，

Ｍ

Ａ
ｐｐ

ｌ
ｙ
ｉ ｎ

ｇ
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 ｏｎｏｎＨｕｍａｎＲｉ

ｇ
ｈ ｔｓｔｏ


Ｅｘ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 ：

Ｏ
ｐ
ｅｎｉｎ

ｇ
Ｐａｎｄｏｒａ

’

ｓＢｏｘ？
”

，

ｐ
． ７６０ ．

④ 根据两公约的规定 ， 缔约国保护个人权利和自 由的义务以
“

领土
”

范围或
“

管辖
”

范围为 限 。 参见 《公 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 国际公约》 第 ２ 条规定 ： 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尊重和保证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
一切个人享有本公约所

承认的权利 …… ； 《欧洲人权公约》 第 １ 条规定 ： 缔约国应 当给予在它们管辖之下的每个人获得本公约第
一

章所确定

的权利和 自 由 。

⑤ 《禁止酷刑公约 》 第 １ 条对酷刑行为作 了较为宽泛的界定 ，
是指

“

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

任何行为
”

，
同时

，
公约没有对

“

其他残忍 、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

给予界定 。

⑥Ｓｏｅｒｉｎｇ
ｖ ，

 ｔｈｅＵｎｉｔ 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 ， ｐ
ａｒ ａｕ

－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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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
”

的判断取决于行为的严重性 ， 即需要达到最低的严重程度 （
ａｍ ｉｎｉｍｕｍ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ｅｖ ｅｒｉｔｙ ） 。 对最

低严重程臟行谓脑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碰行综合分析和考量 ， 包括待遇或处罚的性质与实施背

景
；
实施的方法和手段

；
期限长短 ；

对个人身体和心理的影响
；
个人的年龄 、 性别和健康状况等 。

①

第三
，
真正风险原则 。 真正风险原则要求提出被请求国违反禁止酷刑或其他待遇指控的个人

所 出具的证据必须充分 ， 并且须达到两项证明效果 ：

一

是证明个人在外国面临酷刑或其他待遇的

真正风险 ；
二是这种真正风险是引渡行为的必要 、 可预见的后果 ，

两者缺一不可 ，
否则不能认定

构成酷刑或其他待遇的风险 。

第 四 ，

“

死刑等待现象
”

（
ｄｅａｔｈ■

ｐ
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 。 索艾林案中 ， 由于 申诉人在引渡请求 国可

能受到死刑处罚
，
因而提出

“

死刑等待现象
”

构成
“

不人道待遇或处罚
”

。 对此 ， 欧洲人权法院

对
“

死刑等待现象
”

作出解释。 欧洲人权法院首先明确 ，
死刑处罚本身并不构成

“

不人道待遇

或处罚
”

， 但因适用死刑而遭遇的
“

死刑等待现象
”

有可能构成
“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

罚
”

。

？ 欧洲人权法院对这
一

问题提出四项考量因素 ， 包括 ： （
１

） 申诉人在很长时间内处于死刑

等待这种极端条件之下 ； （
２

） 等待死刑执行过程中遭受的痛苦不断升级 ； （
３

） 申诉人的个人情

况 ， 特别是犯罪时其年龄 （ 申诉人索艾林在犯罪时只有 １ ８ 岁 ） 和心理状态 ； （
４

） 引渡的正 当 目

的 （惩罚犯罪 ）
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

，
而无须受到这种强度和持续的痛苦 。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人权事务委员会审查个人来文案中
，
基本采纳 了 以上各项

原则 。 对于严重程度原则和
“

死刑等待现象
”

，
人权事务委员会进一步解释道 ： 应当审查每

一个

案件的事实和情况来判定行为的严重程度 ， 包括死刑等待的具体条件 、 死刑执行方式是否特别令

人发指等 。

？ 但是
，
如果被指控个人因为单纯寻求上诉救济而受到死刑等待的长期的监管羁押 ，

一般不能被视为构成残忍或不人道待遇 。

？ 此外 ， 人权事务委员会严格遵循个案审查原则 ， 在涉

加拿大三案件中 ， 结合申诉人具体情况逐案进行分析 ， 并与索艾林案情况作了对比 ，
认为不同案

件的事实存在很大的差别 ，
特别是不同的年龄和心理状态 ，

监狱条件也不相同
，
并且申诉人没有

就监狱条件 、 羁押期限以及可能的替代办法提出要求 。 因此 ， 根据这三起案件的事实都无法认定
“

死刑等待现象
”

构成不人道待遇 。

？

３ ． 不实行酷刑保证 （ ｎｏｎ
－

ｔｏｒｔｕｒｅ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ｓ
） 的效力

如果外国请求引渡时出具了不实行酷刑 的保证 ， 那么是否能够以此抗辩引 渡决定不会将个人

置于酷刑的风险当 中呢 ？ 这涉及不实行酷刑保证的效力问题 。 在这一问题上 ， 国际引渡案件的司

法实践经历了从制度性标准向个案分析标准的重大转变 。

２００８ 年 ，
欧洲人权法院审理了伊斯梅洛夫一案 （

／ ｓｍｏｉＺ（ｗ ａｎ＜ｉ ｏｆ ／ｉｅｒｓ ｔ） ．Ｓｕｓｓｉａ
） 。

⑦
乌兹别克斯

０Ｓｏｅｒｉｎｇ
ｖ． ｔ 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ｐａ

ｒａ ．１００．

② 在该案中
，
欧洲人权法院将

“

死刑等待现象
”

定义为犯罪嫌疑人因 引渡行为在请求国面临谋杀指控 以及被判决死刑

等
一

系列的综合性状况 。 参见ｐ
ａｒ ａ＊ ８ １

。

③ 德国已经废除了死刑刑罚 。 因本案的 申诉人索艾林拥有德国 国籍 ，
德国 曾向英 国提出引 渡请求 ，

但遭到英国 的拒绝 。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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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向俄罗斯提出引渡伊斯梅洛夫等 ４ 人的请求 ， 并作出无意对 ４ 人基于政治动机或因种族 、 民

族 、 宗教或政治信仰进行迫害的保证 ， 并且保证 ４人不会受到不人道待遇和死刑惩罚 。 但是
，
欧

洲人权法院采取制度性 （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 ｃ
） 标准否定了该保证的效力 ， 它主张根据制度性标准 ， 如果

有可靠证据证明酷刑行为在
一

国呈现固有的和持续性的状态 ， 那么该国当局提供的不实行酷刑的

保证将被视为无法为个人提供适当的安全保障 。

①

２０１２ 年
，
欧洲人权法院审理奥斯曼案 （

（Ｍｍａｒａ！；
？
如 ｛／ｒａｉ ｔｅｄｆｆｉｒａ

ｇ
ｃｆｏｍ

） 时 ，

？ 推翻了 自 己确立

的制度性标准 ，
转而采用个案分析标准 。 该案中 ， 约旦向英国提出引渡申请

，
双方就引渡事宜签

署了谅解备忘录 ， 其中包含约旦作 出的一系列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保证 。 谅解备忘录第一段写

道
： 将为返回的个人提供适当的食宿与医疗条件 ， 并提供人道和符合国际标准的适当待遇 。

？
欧

洲人权法院指出 ， 衡量请求国所作的保证是否为个人提供了适当的保障 ， 应当视案件的具体情况

进行个案分析 。

？ 即使那些在制度上存在酷刑问题的国家 ，
对它们所提供 的保证也不应给予当然

的否定 。

？ 因为要求
一

国在特定案件中提供保证的同时又从制度上质疑这个国家 ，
这在逻辑上是

自相矛盾的 。

？
欧洲人权法院通过分析本案事实情况认为 ， 约旦与英国分别为提供与获取透明 、

详细的保证作出 了真正的努力 ，
从而可以判定被引渡人返回约旦后不会遭受酷刑 。

在奥斯曼案中 ，
欧洲人权法院还列举了判断

“

不实行酷刑
”

保证是否可靠 的 １ １ 项指标 ，
包

括 ： （
１

） 保证条款是否已 向法庭披露 ；
（
２

） 保证的 内容是特定 、 明确的还是笼统或含糊的
；

（
３

）

作出保证的机构及其对请求国的约束力 ； （
４

） 如果保证 由 中央机构作出 ， 是否能够约束地方政

府予以遵守 ； （
５

） 所保证的待遇在请求国被视为违法还是合法 ； （
６

） 请求国与被请求国双边关

系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 包括请求国遵守类似保证的以往记录 ； （ ７ ） 保证是否在缔约国之间作出 ；

（
８

） 遵守保证的情况能够通过外交或其他监督机构进行客观验证 ； （
９

） 是否建立有效防止酷刑

的制度
，
例如与国际机构的合作以及配合对酷刑指控的调查

； ０〇
） 被请求引渡人是否曾在请求

国受到虐待 ； （
１ １

） 保证的可靠性是否已 由被请求国法院进行了审查 。
？

由于酷刑行为具有较为宽泛的 内涵 ， 同时对
“

其他形式的残忍 、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

处罚
”

的界定在国际立法也处于空 白 ， 因而 ， 个人将因引渡行为在请求国可能受到的待遇尽可能

归为酷刑或
“

其他形式的残忍 、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

的范畴 ， 作为抗辩国家引渡

决定的诉由
，
这在国际实践中最为常见 。 如果不加以有效规范

，
易造成禁止酷刑义务在引渡国际

诉讼或个人来文申诉等案件中 的滥用 ， 致使犯罪分子逃脱应有的惩罚 。 无论国际司法机构或人权

条约机构认定引渡行为是否违反禁止酷刑或其他待遇义务时 ， 都采用个案审查这一比较客观的方

法和标准 ， 对于有效防止禁止酷刑义务滥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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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渡中 的人权问题探究

（
三

） 引 渡中对个人生命权的保护

死刑首先是一国的刑事司法制度 。

？ 事实上 ， 死刑不引渡规定的出现也远远早于国际人权法

律制度的产生
，
多见于国家间的双边引渡条约当中 。 例如

，
早在 １８７２ 年

，
西班牙与巴西双边引

渡条约中就规定
，
如果请求国不能保证犯罪嫌疑人不适用死刑

，
被请求 国可以拒绝引渡 。 １ ８７３

年葡萄牙与瑞士 、
１ ８９２ 年葡萄牙和英国的双边引渡条约等都有类似规定 。

？

随着国际人权法的建立与发展 ，
死刑问题与保护个人生命权逐渐紧密关联起来 。 《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 ６ 条第 １ 款强调个人生命权受法律保护
，
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

同时第 ２ 款又规定了保护个人生命权的例外 ， 即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 ， 判处死刑可作为对最严重

的罪行的惩罚 。 可见 ， 国际人权法中的废止或保留死刑都是以保护个人的生命权为内容 。

？ 相应

地在引渡领域
，
死刑不引渡是与保护个人生命权最密切相关的一项制度 。

国家间双边引渡条约中的死刑不引渡条款一般规定为 ： 被请求引渡人可能因引渡请求所针对

的犯罪被判处死刑 ， 除非请求方作出被请求方认为足够的保证不判处死刑 ， 或者在判处死刑的情

况下不执行死刑 ， 否则被请求国可以拒绝引渡 。

？ 死刑不引渡内容本身并未直接涉及个人生命权

的保护
，
而是强调对死刑的关注 。 许多国家已经废除死刑 ， 从而将死刑的废除作为其引渡政策中

的关键议题
，
对死刑犯拒绝实行引渡 。

？ 因此
，
准确地说死刑不引渡是国家废除死刑的态度在引

渡制度上的反映
，
而其适用结果直接保护了个人的生命权 。

根据死刑不引渡条款 ， 被引渡人可能被判处死刑是被请求国拒绝引渡的
一

项理由 ， 被请求国

可以 （
ｍａｙ ） 或应当 （

ｓｈａｌｌ
） 拒绝引渡 。 根据法理学 ， 采用

“

可以
”

等用语的通常是授权性规

则 ， 规定作为义务的义务性规则常采用
“

应当
”

等术语 。
⑥ 因而 ， 使用

“

被请求 国可 以拒绝引

渡
”

文义表述的死刑不引渡条款属于授权性条款 ，
基于死刑考量拒绝引渡是被请求国 的一项权

利 ， 是否拒绝引渡请求 ， 由被请求国 自 由裁量决定 。 采用
“

应当拒绝引渡
”

措辞 的死刑不引 渡

条款则是义务性条款 ， 意味着如果个人可能在请求国被处于死刑
，
被请求国负有拒绝引渡的条约

义务 。 从笔者阅读资料来看
，

外国国家之间的双边引渡条约多使用
“

可以
”
一词 ，

？
表明多数情

① 有些国家坚持这一观点 。 例如
，
利 比亚代表在 ２００ １ 年举行 的第 ５７ 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指出 ：

“

死刑是司法制

度问题
，
不是人权 问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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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陈忠林 ： 《死刑 与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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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访问 时间 ：

２０ １５ 年 ６ 月 ８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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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ｄ
ｏｍｏｆＧｒｅａｔＢｒｉｔａｉｎａｎｄＮｏ ｒｔｈ ｅｒｎ Ｉ ｒｅｌａｎｄ

，

ａｒｔｉｃｌ ｅ７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

ｇ
ｏｖ／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ｏｒ

ｇ
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１ ８７７８４．

ｐ
ｄｆ（ ｌａｓｔｖｉｓｉ ｔｅｄＡｕ

ｇ
ｕｓｔ ２２

，

２０ １５） ； 另参见 《 中华人民共和 国

和西班牙王国引渡条约》 第 ３ 条 。

⑤ＤｅａｔｈＰｅｎａｌｔｙ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ｈｔ ｔ
ｐ ：／／ｗｗｗ．ｄｅａｔｈｐｅｎａ ｌｔ

ｙ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ｏｒ

ｇ
／ｅｘｔ 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ｃｆｍ （

ｌａｓｔｖ ｉｓｉｔ ｅｄＭａ
ｙ

１４
，

２０ １５
）

．

⑥ 张文显主编 ： 《法理学 》
，
髙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 第 ７２ 页 。

⑦ 例如
，

上文提到的早期双边引渡条约
，

以及美国与英国 ２００３ 年双边引 渡条约 ； 此外 ，
我国学者在著述中 提及的

一些

国外双边引渡条约也都使用
“

可 以
”

这
一措辞 。 参见黄风 ： 《国际引渡合作规则 的新发展 》

，
载 《 比较法研究 》

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
，
第 ３５

－

３６ 页
；
赵秉志 ： 《死刑不引 渡原则探讨——以中国 的有关立法与实务为主要视角 》 ， 载 《政治与法

律 》 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
，
第 ６ ５ 页 。

？

５９
？



《国际法研究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６ 期
；

况下是否基于死刑拒绝引渡是国家享有的一项权利 ，
而非国家必须履行的义务。

？ 再如 ， 联合国

《引渡示范条约》 将死刑不引渡列为国家拒绝引渡的任择条件 ，
也表明该条款的授权性法律性

质 。

② 需要指出 ， 我国与西班牙签署双边引渡条约中的死刑不引渡条款却是义务性规范 。 其第 ３

条规定 ，

“

有下列情形之
一

的 ， 应当拒绝引渡 ： 根据请求方法律 ， 被请求引渡人可能因引渡请求

所针对的犯罪被判处死刑 ， 除非请求方作出被请求方认为足够的保证不判处死刑 ， 或者在判处死

刑的情况下不执行死刑
”

。 根据该条款
，
被请求国负有死刑不引渡的条约义务 。

国际实践究竟如何看待引渡死刑犯与保护个人生命权的人权义务之间的关系呢 ？

虽然现代国际社会一直在努力地推动死刑的废除 ， 但 国际人权法提出保护个人生命权的同时

并未禁止死刑 ，
而是以例外 （

ｅｘｃｅ
ｐｔｉｏｎ ） 的形式严格限制 了死刑的适用 。

？ 人权事务委员 审议的

涉加拿大三案件中 ， 申诉人均因为在请求国将面临死刑惩罚而提出被请求国所作引渡决定违反了

公约第 ６ 条保护个人生命权义务的指控 。 人权事务委员会认定该项指控不成立 。 其主要理由是
，

应当将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 ６ 条第 １ 款保护个人生命权与第 ２ 款适用死刑例外作

为
一个整体加以解读和适用 ，

？ 从而得出结论国际人权法中没有完全废除死刑 ， 在特定情况下允

许死刑 。 因而
， 使个人被引渡回请求国后面临死刑处罚的引渡决定并不违反公约第 ６条规定的个

人生命权保护义务 。 因此
，
原则上 ， 由于国际人权法没有完成禁止死刑

，
被请求国作出对死刑犯

予以引渡的决定不违反保护个人生命权的国际人权义务 。

但是 ， 死刑不引渡条款中往往包含一个
“

不判处或执行死刑保证
”

的附加规定 ， 其法律后

果是使被引渡的死刑犯实际免于死刑惩罚 ， 从而保障了个人生命权 。 国际实践中
“

不判处或执行

死刑保证
”

与保护个人生命权的人权义务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

在金德勒案和考克斯案中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人权事务委员会对这一问题作

了阐释 。

？ 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 ， 由于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第 ６ 条在特定情况下允

许死刑 ， 因而被请求国不负有基于保护个人生命权拒绝引渡死刑犯的义务 ， 也不负有要求对方国

家提供不判决或不执行死刑保证的义务
，
这些属于被请求国的 自 由裁量权范畴 。 但是

，
如果被请

求国作出的不要求请求国提供不判决或不执行死刑的保证 ， 是未经慎重考虑而任意或草率行事

（ 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ｉｌ
ｙ

ｏｒｓｕｍｍａｒｉｌｙ ） 的结果 ，

？
那么可以认定该引渡决定违反公约第 ６ 条 。

其后 ， 人权事务委员 会扩 展 了 不 判 处 或执行死刑 保证 的 义务范 畴 。
２００３ 年 罗 杰案

① 就这一意义而言
，
有学者提出死刑不引渡具有

“

刚性原则
”

的发展趋势
，
那么这种

“

刚性
”

的本质应体现为适用范

畴的普遍性 ， 而非适用效力的强制性 。

“

死刑不引 渡已变为刚性原则
”

的观点参见黄风 ： 《 国际引渡合作规则的新发

展 》 ， 第 ３５ 页 。

② 联合国 《引渡示范条约》 第 ３ 条为拒绝引 渡的强制条件条款 。

③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第 ６ 条第 ２ 款将死刑适用限定为判处死刑只 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 。 《欧

洲人权公约 》 第 ２ 条也规定
，
不得故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

但是法院依法对他所犯的罪刑定罪并付诸执行的除外 。

④Ｍａ ｉ＾ａｒｅ ｔＤｅＭｅｒｉｅｕｘ
，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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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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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ｍａｎ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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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虽然加拿大已经于 １９７６ 年废除死刑
，
但在这两起案件中

，
加拿大司法部长都作出不要求美国 出具

“

不判处或不执行

死刑
”

保证决定 。

（§）Ｋｉｎｄｌｅｒｖ． Ｃａｎａｄａ
，ｐａｒａ．１４ ．６

；Ｍ ａｉ＾ａｒｅ ｔ
Ｄｅ Ｍｅｒｉｅｕ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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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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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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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ｐ
．
２６ ． 金德勒案中 ， 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加拿大不寻求保证的决定

是经听证会论证后作出 ， 具有程序上 的正当性 ； 同时
，
加拿大作 出该决定的理由是不为被指控或判有谋杀罪的罪犯

提供安全避风港 ， 人权事务委员会也认为属于正当理 由 。

？

６０
？



引 渡中 的人权问题探究

（
ＲｏｇｅｒＪｕｒｆｇ

ｅ
ｔ； ．
Ｃａｒａａｄａ ） 中 ，

？ 人权事务委员会指 出 ， 金德勒案裁决距今已近 １０ 年 ， 自那时以

来 ， 国际社会扩大了废除死刑问题的共识 ， 也在
一

定程度上达成了保留死刑国家不执行死刑的共

识， 因而
，
应当对废除死刑国家和保留死刑国家予以区别对待 ， 即

“

废除死刑 国家负有不得将

个人置于死刑的真正危险当中 ； 在未能确保死刑不会执行的情况下 ，
这些国家不得将个人驱遂或

引渡到能够合理预见对个人判决死刑的 国家
”

。
？ 据此

，
废除死刑 国家作出 引渡决定时 ， 负有取

得不判处或不执行死刑保证的义务 ，
否则引渡决定可能就违反对个人生命权保护的人权义务 。

④

综上 ， 死刑不引渡制度的适用具有保障个人生命权的直接后果
，
因而是一项与保护个人生命

权密切相关的引渡制度 。 由于国际社会没有完全废除死刑 ， 适用死刑的 国家引渡死刑犯时与保护

个人生命权往往形成对立。 国际实践处理这
一问题的基本原则是引渡死刑犯本身并不构成违反保

护个人生命权的国际人权义务 。 然而 ， 随着国际社会支持废除死刑态度 日渐明朗和强烈 ， 国际实

践也逐步倾向于将保护个人生命权的人权义务与引渡死刑犯予以关联 。

（
四 ） 引 渡中的公正审判

公正审判在国际人权法中由一系列确定的 、 相互关联的权利组合而成 ，

？ 也是被刑事指控者所

拥有的最低限度的人权保障 。

？ 引渡决定可能导致个人无法在请求国受到公正审判也是引渡案件中

的主要诉由之
一

。 但是 ， 国际实践中人权事务委员会对待这
一

问题的态度是比较谨慎且相对客观的。

关于引渡行为与公正审判义务的关系 ，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 ２０００ 年埃弗雷特案中 （
＆ｅｒｅ？

１ ；
．
Ｓｐａ ｉｎ

）

？ 进行了阐释 。 其主张无论是被请求国司法机构在引渡前进行引渡司法审查 ， 还是请求

国司法机构在引渡后对罪犯进行审判 ，
都应当遵守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第 １４ 条第

１ 款所体现的公正 、 公平和平等原则 。

？
同时强调

，
就引渡的司法审查而言 ， 由 于该程序并非严

格意义上的刑事司法程序 ，
因此被请求引渡个人享有的司法审查公正审判权利并不等于 《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第 １ ４条 中罗列的所有被刑事指控者享有的权利 。

？ 就引渡后的刑事审

判而言 ， 由 于公正审判问题涉及他国的实体性刑事司法制度 ，
因此判断公正审判的标准需要十分

严格 。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考克斯案中指出 ， 不能简单地断言一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不符合 《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

⑩ 对违反引渡中公正审判的指控也不能建立在抽象的 Ｏ ａｔｏｍｃｔａ
） 主

观臆断基础上 。
？ 对此 ， 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 ， 通过具体的案件情况

，
评估个人是否面临身体伤

害 （酷刑 ） 或生命权的 （ 死刑 ）
的危险 ，

以此判定引渡决定是否违反公约
，
这一过程相对简单 ；

而根据案件实际情况 ， 在引渡行为之前断定请求国将不能或不会向个人提供公正审判的各项权利

保障则 比较困难 。 因此 ，
认定引渡决定违反公正审判义务时 ， 个人须提交证据证明 引渡行为与公

①Ｊｚｗ／ｇｅｖ． Ｃａ／ｉｏｄ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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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

ａ ｒａ＾ １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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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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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ｏ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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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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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ｐ．
１ １ ２．

⑤ 公正审判权体现在 《世界人权宣言 》 第 １０条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 Ｉ４ 条 、 《欧洲人权公约》 第 ６条等 。

⑥ 熊秋红 ： 《解读公正审判权
——

从刑事司法角度的考察》 ， 载 《法学研究 》
２００ １ 年第 ６ 期

，
第 ２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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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审判之间满足真正风险和可预见后果这两项要求 。 事实上 ， 要达到这
一

证明效果十分困难 。

？

综上 ， 禁止歧视 、 禁止酷刑或其他待遇 、 对生命权的保护以及公正审判是与国家引 渡行为紧

密关联的人权义务 。 特别是在引渡案件的 国际实践中 ， 后 ３ 项义务被个人频频拿来作为抗辩国家

引渡决定的诉由 ， 并且其中不乏有受国际司法机构或人权条约机构认可的成功案例 。 这充分说明

国家所作的引渡决定或实施的引渡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相关人权义务的制约 ， 致使对个人特定

权利进行保护成为阻止国家引渡决定的法律因素 。 另
一

方面 ， 通过检审具体国际实践可以看出 ，

无论是国际司法机构还是人权条约机构 ， 在审查人权条款与引渡行为关系时均采取个案审查与酌

定的原则 ， 没有笼统地将
一国的整体人权状况作为评判引渡决定的标准 ， 并在引渡所涉人权义务

的判断上体现出
一

定的慎重性与客观性 。

三 引 渡中人权问题的适用ｕ

引渡制度是国际法与国内法的混合产物 ，

？
引渡的程序与条件通常由各国 国 内立法和双边引

渡条约加以规范 ，

？ 不同国家之间凭借引渡条约开展合作 ， 相互移交犯罪嫌疑人
５

？ 同 时 ， 为执

行引渡条约 ， 各国 国内引渡法规定了实施引渡措施应适用的程序性规则 。 因此
，
引渡制度中的各

项内容的适用
，
包括对被引渡人个人权利的保护问题 ， 就是落实引 渡法和引渡条约的执行与实

施
，
后者就构成引渡中人权问题的适用 。

弓 丨渡中人权问题的适用可分为国际适用和国 内适用两种方式 。 国际适用指国际机构
？特别是

国际司法机构以个人提出保护具体权利的诉由为基础 ，
对引渡中人权问题进行审理并作出具有法

律拘束力 的 、 直接影响国家引渡决定的裁决 。 如果国际司法机构裁定国家所作引渡决定违反有关

人权条款 ， 那么 国家有义务遵守 。 引渡中人权问题的国 内适用是指各国司法机构与行政机构遵循

各 自职能分工 ，
对引渡中的个人权利问题进行审查和评判 ，

包括对引渡决定是否侵犯了被引渡人

的个人权利进行判断作出是否引渡的决定 。 其中 ， 非调查规则在国 内两大机构执行引渡法与 引渡

条约的权力分配以及处理个人权利与国家对外关系等问题上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

（

一

） 引 渡 中人权问题适用 的传统模式
——

非调查规则

非调查规则是指一国法院在审查外国的引渡请求时 ，
应当避免考虑被引渡人在该外国受到的

待遇 。

？ 根据非调查规则 ，

一国国内法院对外国 （引渡请求国 ） 提出引渡请求的动机 、 请求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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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例如
，
美国司 法实践和立法均严格遵循条 约是开展 引渡合作的唯

一

条件 。 ＳｅｅＰａ／ｅｎｆ ｔＶｉｅ ｕ ．Ｕｎ ｉｔｅｄＳｔｏｔｅｓ
，２９９Ｕ． Ｓ． ５

（
１９３６ ） 。

１９９６ 年 《美国法典》 第 ３１ ８１ 条经修订后规定 ， 在
一

定情况下 ， 即使美国与该外 国没有缔结任何关于引渡的

协定或条约
，
也可以进行引渡 。 即如果在外国受到指控的犯罪属于针对海外美国公民的暴力犯罪 ，

且 （
１

） 犯罪嫌疑

人不是美国公民或者永久居留者 ； （
２

）
外国政府向美国司法部提供了足够的犯罪证据材料 ； （

３
） 被指控的犯罪不具

有政治性质 。

⑤ 前文已提及 ， 人权条约机构不具有司法机构的性质 ， 其决定对被请求国没有法律拘束力 。 但另
一

方面
，
人权条约机

构作为专家机构所出具的意见 ， 无疑对有关国家处理引渡与人权问题具有相当大的指导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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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渡 中的人权问题探究

司法制度以及被引渡人在请求国受到的惩罚 ， 其中包括被引渡人是否能够得到公正审判 ；
是否因

种族 、 宗教或政治观点受到歧视 ；
是否遭受虐待或其他不人道待遇等方面不予调查 。

① 从严格意

义上讲
，
非调查规则属于

一国国内引渡法的组成部分 ，

？
是国 内司法机构在对待国家对外事务关

系上遵循的一项规则 。

非调查规则产生的历史较为悠久 。
１ ９０ １ 年

，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尼利案 ③

中首次确立了引渡司法审查的非调查规则 。 非调查规则体现了国内的司法制度与国家对外事务关

系问题。 引渡司法审查中之所以适用非调査规则 ， 通常出于四个方面的考量 ： （
１

） 国 内司法机

构审查外国的司法制度可能构成对国家外交事务的干预
； （

２
） 国 内 司法机构无法对外 国的司法

制度和刑罚条件进行充分的调查 ； （
３

） 国 内司法机构对外国法律制度作出判断可能会侵犯外 国

的主权 ； （
４

） 基于不同意识形态对陌生的外 国法律制度进行司法审查可能妨碍到对危险罪犯的

引渡 。

④

非调查规则反映了一国司法机构与行政机构对引渡审查的职能分工 。 根据各国引渡法 ， 对外

国引渡请求的审查一般包括司法审查和行政审查两个部分 。 司法机构与行政机构在引渡案件中分

别服务于不同职能 。 司法机构对引渡请求进行事实的审查
，
确定被引渡人是否因实施了引渡的罪

行而具有可引渡性以及是否满足引渡的刚性原则以及证据的证明程度等
；

？ 而行政机构则综合考

虑国家主权 、 条约义务和互惠对等原则等外部因素 ，
行使是否批准同意引 渡的最终 自 由 裁量

权 。

？ 正是 由于非调查规则严格限制了司法机构在引渡审查中的作用和职能 ，

？ 导致与国家对外

事务相关的因素
，
包括个人权利问题 ， 毫无疑问地落人了行政机构审查的职权范围 。 因而

，
从某

种意义上讲 ， 国内行政机构与司法机构在引渡问题上的职能分配取决于非调查规则的影响力 。

（
二

） 国 际实践对非调查规则 的影响

长期以来 ， 非调查规则一直被许多国家的引渡审查制度沿用 。

？ 然而 ， 随着国际人权法的发

展
，
全面介人审查和评估请求国人权义务的国际实践 ， 对非调查规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

在欧洲地区 ，
欧洲人权法院在索艾林案中的裁决对 《欧洲人权公约 》 缔约国具有约束力 ，

促使欧洲大多数国家开始摒弃非调查规则 。 例如
，
英国 《 ２００３ 年引渡法》 规定 ，

如果法官需要

对被指控犯罪的人 、 被宣判有罪的人或缺席判决的人作出是否引渡的决定 ， 他必须确定对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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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渡是否与 《 １９９８ 年人权法案》 所援引 《欧洲人权公约》 的人权保护相一致。

①
荷兰和德国法

院均对被引渡人在引渡程序中以个人权利有可能在请求国受到侵犯的抗辩理由 给予认可 。

②
在爱

尔兰 ， 如果法院裁定请求国 的司法标准低于爱尔兰宪法所提供的保护标准 ， 则该国有权拒绝引

渡 。

③

与欧洲国家的情形略有不同的是 ，
美国与加拿大依旧顾及引 渡审查与对外事务之间的关系 ，

对放弃非调查规则表现出迟疑的态度 。
④

１９８７ 年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颁布了一项
“

拒绝对引渡的

行政命令进行审议的共同规则
”

， 指出
“
… …法院应特别谨慎 ， 以避免对加拿大涉及与其他国家

之间诚信关系和荣誉的决定进行干涉
”

。
？ 尽管加拿大于 １９８２ 年颁布了 《权利与 自 由 宪章》 ， 为

国 内司法审查人权问题提供了宪法性依据 ， 并且加拿大法院也尝试以此突破非调查规则 ， 但是
，

近年来的案件中 ， 并没有完全偏离非调查规则 。
？ 在美国 ，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及下级法院在引渡

案件中一再援引非调查规则 ， 拒绝对被引渡人在外国面临 的待遇以及程序问题予以调查 。

⑦ 一些

法院甚至断言 ， 司法机构不需要在引渡程序上发挥作用 ，
行政机构应当保留 引渡的绝对权力 。

？

２００８ 年 ，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更是将非调查规则从引渡领域扩展至遣返领域 ，

？ 在美国学界引发了

一

系列的争议 。

？
由于受到非调查规则制约 ， 美 国司 法机构介入引渡人权审查的意愿不强 ，

而

行政机构更多地承接了与个人权利保护有关的 审查职责 。 美国 国务卿——代表行政机构在引渡

条约的谈判与缔结 、 人权问题的评估以及平衡 国 内刑法的有效实施与履行 国际协议的外交利益

关系等方面 ， 享有广泛的 自 由裁量权 。

？

综上 ， 个人在引渡中的权利和待遇问题因非调查规则而在国 内引渡司法审查中长期缺位 ， 实

践中往往由行政机构负责引渡中人权问题适用的审査 ， 并对
“

是否批准外国引渡请求
”

享有最

终的
“

自 由裁量权
”

。 此外
，
人权标准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 国 内引渡司法审查程序 中难以得

到适用 ，
也导致这些国家在签订双边引渡条约时变得格外谨慎 ， 相应提高了谈判双边引渡条约的

“

人权门槛
”

。 与司法机构不同 ， 行政机构在人权问题的适用上 ， 无论是据以对外谈判双边引渡

条约 ， 还是批准外国引渡请求 ，
因为其行为和决定不以关涉个人具体权利的诉由为前提 ， 从而可

① 参见英国 《
２００３

年引 渡法》 第
２１

条第
１
款 、 第

８７
条第

１
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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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ｏｖ．ｕｋ／

ｕｋ
ｐｇ

ａ／２００３／４ 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
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 ｅｄ Ｊｕｌｙ

１ ５
，２０ １４

）
〇

②ＢｅｒｔＳｗａｒｔ
，

“

Ｅｘ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ＢｅｒｔＳｗａｒｔ ＆ＡｎｄｒｅＫｌ
ｉ
ｐ（ ｅｄｓ＊

 ） ，７ ／Ｕｅｍａｉ ｉｏｎａ
／Ｇｒｉｍｉ／ｗｉ

Ｚ Ｚ ／ｉｕ； ／ｔｉ７％ｅ（ 
Ｆｒｅｉｂｕｒｇ

ｉｍＢｒｅ ｉｓ
ｇ
ａｕ

，１９９７ ）
，ｐ ．

９ ５ ．

③Ｊｏｈｎ ＤｕｇａｒｄａｎｄＣｈｒｉ ｓｔｉｎｅｖａｎ ｄｅｎＷｙ
ｎ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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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美 国司法实践也确立了非调查规则 的例外情形
，
即 如果被引 渡人所受处罚或程序与联邦法 院的体 面感 （

ｓｅｎｓｅｏｆ

ｄｅｃｅｎｃ
ｙ ） 格格不人 ’ 则应 当进行调查 〇ＪｏｈｎＱｕｉ

ｇ
ｌｅ
ｙ ，

Ｍ

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Ｎｏｎ－Ｉｎ
ｑ
ｕｉｒ

ｙ
ａｎｄｔｈｅＩｍ

ｐ
ａｃ

ｔｏｆ ＨｕｍａｎＲｉ
ｇｈｔ

ｓｏｎ

Ｅｘｔｒａｄｉｔ ｉｏｎ Ｌａｗ＇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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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 Ｓｈ ｅａ
，

“

Ｅｘ
ｐ
ａｎｄｉｎｇＪ

ｕｄｉｃ 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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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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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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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ｐ
．
９７ ．

⑥Ｍｉｃｈａｅ ｌＳ．Ｔｏ
ｐ

ｉ ｅ
ｌ

，


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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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ｎ
ｑ
ｕ ｉｒ

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Ｐｒｅｓ 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Ｈｕｍａｎ Ｒｉ

ｇ
ｈｔｓ

：ｉ ｓｔｈｅｒｅＲｏｏｍｆｏｒＲｅｃｏｎｃ ｉｌ ｉａｔｉｏｎ
”

，

ｐ
．４０３ ．

⑦Ｊｏｈ ｎＴ． Ｐａｒｒｙ ，
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 Ｅｘ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Ｎｏｎ
－

ｉ ｎ
ｑ
ｕｉｒ

ｙ
ａｎｄｔｈ ｅＰｒｏｂｌ ｅｍ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 ｉ

ｇ
ｎｔ
ｙ

Ｈ


，
（ ２０ １０ ）９０Ｂｏ ｓ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 ｒｓｉｔ
ｙ 
ＬａｗＲｅｖ ｉｅｗ１９７ ３

，ｐ
． １９７５ ．

⑧ＪｏｈｎＴ． Ｐａｒ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Ｎｏｎ－

ｉｎ
ｑ
ｕ ｉｒ

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

ｅｍｏｆＳｏｖｅｒｅ ｉ
ｇ
ｎｔ
ｙ

＊ ＊

，ｐ ． １ ９７４．

⑨ ２００８ 年美国最高联邦法院审理的案件 。 参见 ５５３Ｕ． Ｓ ． ６７４ （
２００８ ） 。

⑩Ａａｒｏｎ Ｓ．

Ｊ
．Ｚｅｌ

ｉｎｓｋ
ｙ ，

“

ｊＫ／ｗｕａｍ ｒＴｏｒｔｕｒｅ
，
Ｒｅｍｏｖａｌ

，
ａｎｄ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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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ｑ
ｕｉｒ

ｙ

”

， （
２００９ － ２０ １０

）２８Ｋｏ／ｅＬａｗ

＆Ｐｏｌ 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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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基于政治因素 、 国家与社会团体利益等多重诉求考量而对其他国家的整体人权状况进行评价 ；

也因为不受证据规则 、 证明效力等相对严格 、 客观的司法规则的限制 ， 从而可能受制于国 内舆论

与政治压力而对他国的人权评判表现出一定的主观上的偏见 ，
致使其出发点或结论并非是理性或

平等的 。

？

四 我国引渡中人权问题的思考

被引渡人的个人权利问题也是我国引渡制度中的
一

项重要议题 ， 并且对我国加入相关多边公

约以及与其他国家缔结双边引渡条约
， 或依据引渡条约向外国提出引渡请求等实践活动产生深刻

的影响 。 截至 ２０ １５ 年 ７ 月 ， 我国共缔结双边引渡条约 ３９ 项
，
已经生效了

３ １ 项 。
＠ 在生效的 ３ １

项双边引渡条约中 ， 有 ２７ 项条约规定了引渡中的禁止歧视义务
；

？
有 １ 项条约还规定了引渡中禁

止酷刑义务 ；

？ 涉及死刑不引渡内容的条约有 ８ 项 。
？
另外 ， 笔者所查阅的 ５ 项尚未生效引渡条

约中 ，

？ 均包含禁止歧视义务的条款
；
其中 ， 有 ３ 项条约还包含禁止酷刑义务条款 ，

？ 有 ２ 项条

约还包含死刑不引渡条款 。
⑧

实践中
，
我国与西方国家进行引渡合作时 ，

人权问题是一个主要障碍 ，

？ 这显然不利于我国

？Ｗｉ
ｌｌ ｉａｍＭ ａ

ｇ
ｎｕｓｏｎ

，
“

Ｔｌｉ ｅＤｏｍｅ ｓｔ ｉｃＰｏ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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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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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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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截至 ２０ 〗５ 年 ３ 月
，
中国 外交部网站公布 ３０ 项 已生效条约

，
具体名称参见中 华人民 共和 国外交部 网站 ：

ｈ ｔｔ
ｐ ：／／

ｗｗｗ ．ｆｍ
ｐ
ｒｃ．

ｇ
ｏｖ ．ｃｎ／ｍｆａ

＿ ｃｈｎ／ｚｉ ｌ
ｉａｏ

＿

６１ １ ３０６／ｔ
ｙ
ｔ
ｊ
＿

６ １ １３ １２／ｗ
ｇ
ｄｗｄ

ｊ
ｄｓｆｈｚｔ

ｙ
／

，
最后访 问时间 ：

２０ １５年
５月２０日 。 ２０ １５ 年

７ 月 １ ７ 日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引 渡条约》

正式生效 。 参见 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部 网站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ｄｃｄｉ ．

ｇ
ｏｖ ．ｃｎ／

ｇ
ｚｄｔ

／
ｇｊ

ｈｚ／２０ １５ １０／
ｌ
２０ １５ １０ １４

＿

６３４８６ ．
ｈ ｔｍｌ

， 最后访问时间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０月２８日 。 未生效 的
８
项 引 渡

条约为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澳大利亚引渡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 度尼西亚共和 国引 渡条约 》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和意大利共和 国引渡条约》 《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引渡条约》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阿根廷共和国 引

渡条约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引渡条约》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埃塞俄 比亚联邦 民主共和国 引渡条

约》 《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 国引 渡条约 》
，
参见中华人 民共和国监察部网站 ｈｔｔ

ｐ ：／／ＷＷＷ． ｃｃｄｉ ．

ｇ
ｏｖ ． ｃｎ／

ｓ
ｐ
ｅｃ ｉａ

ｌ
／ｚｔ ｚｚ／ｚｃｆｇ＿

ｚｔ ｚｚ／２０ １４ １ １／ ｔ２０ １４ １ １２７
＿３２０７９．ｈｔｍｌ

，
最后访问时间 ：

２０ １ ５年 
５ 月２０日 。

③ 未包含引渡中禁止歧视义务的 ４ 项条约为 ：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 国引 渡条约 》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

乌克兰引渡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引渡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俄罗斯联邦引渡条约

④ 即 ２０ １４ 年 １０ 月生效 的 《中国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引渡条约》 。

⑤ 这 ８ 项条约对死刑犯不引渡的规范方式有所差别 。 《 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引渡条约》 和 《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法兰西共和国引渡条约 》 明确规定了死刑不引渡条款 ， 即被请求 引渡人可能因引 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被判处死刑 ，

除非请求方作出被请求方认为足够的保证不判处死刑 ，
或者在判处死刑的情况下不执行死刑

，
否则应 当拒绝 引渡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墨西哥合众国引该条约 》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安哥拉共和 国引 渡条约 》 《 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巴西

联邦共和 国引 渡条约》 《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 比亚共和 国引渡条约》 的条款内容则较为笼统含糊 ，
仅规定 ： 如果请

求方可能判处的刑罚与被请求方的宪法原则或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
应当或可以拒绝引 渡 。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

萄牙共和国引 渡条约》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罗马尼亚引渡条约 》 的规定则更加模糊 ，
甚至未提及刑罚问题

，
仅规

定 ： 如果同意引渡将与被请求方法律的
一些基本原则相抵触

，
应当拒绝引 渡 。

⑥ 截至 ２０ １５ 年 ６ 月 ， 笔者未能见到其他 ３ 项未生效 引渡条约法律文本 ， 即 《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和阿根廷共和 国引 渡条

约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引渡条约》 《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引渡条约》 。

⑦ 即 《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引渡条约》 《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引渡条约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意大利共和国引渡条约 》 。

⑧ 即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引渡条约》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意大利共和国引 渡条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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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泛基础上开展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以及反腐败犯罪的 国际司法合作 。 对此
，
本文结合前述引

渡案件的国际实践与我国双边引渡条约缔约和适约的具体情况 ， 提出 以下几点思考 。

第一 ， 引渡是国家间合作的产物 ， 尽管当前人权义务在国家层面上 已经被拿来作为拒绝引

渡的事由 ， 但其适用的标准与规则还远远没有统一和固定 。 保护个人权利标准的多样性和灵活

性使之成为国家间进行引渡条约谈判的砝码和制约通过引渡请求实现跨境刑事管辖权 的工具 。

在现代引渡制度之下 ， 个人权利问题是阻挠引渡条约的缔结和 限制引渡措施实施的主要法律障

碍之
一

ａ

第二
，
迄今为止 ，

国际立法中规定的以及国际司法机构与人权条约机构所确立的 、 与引渡行

为关联的 国际人权义务 ， 涵盖有限的几种特定类型 ， 包括引渡中的禁止歧视 、 禁止酷刑或其他处

罚 、 对生命权的保护 （ 死刑不引渡 ） 和公正审判等 。 即便如此 ， 引渡制度与
一般性人权公约之

间已经形成相互交集的态势 ，
国家负有遵守引渡条约和

一般性人权公约的双重义务 ， 被请求 国或

因所作引渡决定构成违反特定人权义务 ；

一 国没有加人相关国际人权公约
，
也有可能作为引渡请

求国受到国际司法机构或人权条约机构关于人权状况的审查。

？ 应当看到 ，
国际司法机构与人权

条约机构审查引渡人权案件时 ， 通常以引渡决定或引渡行为是否违反具体 、 特定的人权保护义务

为审查对象 ，
审查的方法强调个案审查原则和真正风险原则 。 判定针对个人的引渡决定是否违反

人权保护义务 ， 须依据充分的事实进行个案审查 、 逐案酌定 ，
避免主观臆断 。

第三 ， 各国引渡法通常规定 ，
国内司法机构的引渡审查不等于真正意义上的诉讼程序 ，

因而

被引渡人对国家的引渡决定无法采取上诉等国 内 司法救济措施 ，

？ 往往转为诉诸国际司法机构或

提交个人来文申请 。 当前 ，
我国作为引 渡请求 国亦被牵涉到引渡国际诉讼中 。 ２０ １４ 年 ９ 月美洲

人权法院开庭审理了
“

黄海勇引渡案
”

（
奶＞叹 丑〇 奶喂 Ｐｅｒｕ

） ，

③ 并最终裁决秘鲁胜诉 ，
从而支

持了秘鲁政府的引渡决定和我国提出 的引渡请求 。 该案对我国参与和应对涉人权问题的引渡国际诉

讼具有深远的影响 。 在该案中 ，
针对黄海勇提出若被引渡至中国 （ 引渡请求国 ） 将面临

“

死刑
”

和
“

酷刑
”

风险 ， 我国法律专家分别从我国的刑事司法程序和实体制度 、 引渡法制与实践 、 外交承

诺以及人权法律保护状况等方面出庭作证和提交了书面证词予以驳斥 ，

？ 贏得美洲人权法院支持 ，

从而裁定秘鲁胜诉。 中国刑事司法制度 、 引渡制度以及人权保护制度能够切实保护被引渡人免受
“

死刑
”

或
“

酷刑待遇
”

的证据事实 ， 经国际司法机构客观 、 严格的个案审查后得到了认可并予以

采纳 。 同时 ，
当我国更加广泛地参与引渡事务及承担国际人权义务时 ，

因个人采取司法救济措施被

① 例如
，
在索艾林案中 ，

作为引渡请求国的美国并非 《欧洲人权公约 》 的成员 国
，
但是欧洲人权法院仍然对索艾林是

否在美 国面临遭受酷刑或其他处罚的真正风险进行了审査 。

② 例如 ，
我国 《引 渡法》 第 ２５ 条规定

，
被请求引 渡人对高级人 民法院作出符合 弓 丨渡条件的裁定不服的 ，

向最高人民法

院提出意见 。

③ 此案涉及我 国作为 引渡请求国依据与秘鲁之间签署的双边引 渡条约请求引 渡犯罪嫌疑人 中国公 民黄海勇 。 被请求引

渡人以
“

死刑
”

和
“

酷刑
”

问题 向美洲人权委员会提出 申诉 ， 案件最终以被请求 国秘鲁为被诉方提交至美洲人权法

院 。 ２０ 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美洲人权法院作出裁决 。 截至 ２０ 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
美洲人权法院发布的该案裁判文书为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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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渡中 的人权问题探究

诉诸国际司法机构或人权条约机构的情况在所难免。

①
对此

，
我国需不断完善各项刑事司法制度 ，

并继续加强人权保护制度建设 ， 为切实开展引渡合作以及参与引渡国际诉讼奠定法律基础 。

第四
，
国际社会面临恐怖主义 、 毒品和武器贩运以及洗钱等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挑战 ， 会越来

越多地引起国外的刑事指控或引渡请求 。

？
国际或国 内层面均需要在打击犯罪行为和保障个人基

本权利之间取得协调与平衡 。

？ 当各 国制定其引渡政策时 ，
通常对各种利益予 以综合考量 。

④
打

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属于各国的普遍性利益 ， 其他因素包括人权问题则属于各国的特定利益 。

？ 我

国应当以谋求 弓
丨渡政策背后的共同利益为着力点 ， 与不同国家开展弓

丨渡条约的缔约谈判 。 在实践

发展中 ， 我国双边引渡条约人权保障条款的范畴逐渐扩展 ，
已涵盖禁止歧视 、 禁止酷刑或其他处

罚以及死刑不引渡等内容 。 尤其是将死刑不引渡条款纳入双边引渡条约的做法
，
从立法技术层面

确保了我国与废除死刑的国家谈判引渡条约时 ， 该问题不再是难以逾越的法律障碍 。 而 中国国 内

法治与人权保障事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
，
更为引渡条约的缔结与相关实践奠定了重要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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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 李西 霞 ）

① 这种情况可分为两类 ：

一是即使我国不是任何国际人权公约的缔约国 ，

也有可能作为引 渡请求国在犯罪嫌疑人起诉

被请求引渡国 的引 渡案件中受到审査
，

“

黄海勇引 渡案
”

即是此例 ；
二是如果将来我国批准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 》 成为其缔约国 ， 则有可能作为引 渡被请求国被诉诸于人权条约机构 。

②ＡｎｎＰｏｗｅｒｓ
，

“

ＪｕｓｔｉｃｅＤｅｎｉｅｄ？ 
ＴｈｅＡｄ

ｊ
ｕｄｉｃａｔ ｉｏｎｏｆＥｘ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Ａ

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
（２００２）３７Ｔｅｘａｓ Ｉｎｔｅ 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７７
，ｐｐ

．
２７９

－

２８０．

③ＪｏｈｎＤｕ
ｇ
ａｒｄａｎｄＣｈｒｉ ｓｔｉｎ ｅＶ ａｎｄ ｅｎＷ

ｙ
ｎ
ｇ
ａｅｒｔ

，
“

Ｒｅｃｏｎｃ ｉ
ｌ
ｉｎ

ｇ
Ｅｘｔｒａｄｉｔｉ ｏｎｗｉｔｈ ＨｕｍａｎＲｉ

ｇ
ｈｔｓ

”

， ｐ
． １８７ ．

④Ｍ ａｔｔｈｅｗＢｌｏｏｍ
，

ｕ


ＡＣｏｍ

ｐ
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 ｌ

ｙ
ｓｉｓｏｆｔ

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

ｓＲｅｓ
ｐ
ｏｎｓｅ ｔｏＥｘｔｒａｄｉ

ｔ
ｉｏｎ ＲｅｑｕｅｓｔｓｆｒｏｍＣｈ ｉｎａ

＊
＊

，ｐ
．
２０３ ．

⑤ 例如
，
美国曾明确表示 ，

引渡领域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是为了 在打击恐怖主义行为中 争取国际社会的参与和协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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